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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打官司，主要是打证据，证据在民事诉讼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。
几乎人人都知道“以事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绳”是司法活动的基本原则，但却有许多人不知道在打
官司时，你所掌握的事实必须转化为被法律认可的证据，才能作为支持你的理由。
打官司能否胜诉，关键在于你能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拿出非常有利的证据。
用一句“成也证据，败也证据”来形容证据在诉讼中的重要性一点都不过分。
因此，了解证据法方面的知识，清楚自己在诉讼证据方面享有哪些权利，承担哪些义务，掌握举证的
方法与技巧，对人们赢得诉讼，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是至关重要的。
打官司，应该如何收集证据？
向法院提交证据应遵循什么规则？
如何辨别证据的真伪？
如何反驳对方的证据？
什么样的证据有较高的证明力？
⋯⋯本书就是要解答这些问题，教给读者如何在民事诉讼中准备证据、运用证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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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本书围绕债权债务官司具体讲解证据法上的知识和技巧。
所谓债权债务官司，是指以债之法律关系为标的的涉诉案件。
什么是债呢？
《民法通则》第84条规定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
利和义务关系。
通说认为，债是特定当事人之间请求为一定给付的民事法律关系。
在债的关系中，一方享有请求对方为一定给付的权利。
即债权，该方当事人称为信叔人：另一方负有向对方为一定给付的义务，即债务，该方当事人称为债
务人。
引起债的产生的法律事实主要有以下几种：合同、侵权行为、无因管理、不当得利、其他原因，等等
。
因此债根据发生原因可分为合同之债、侵权之债、无因管理之债、不当得利之债，等等。
相应的，本书讨论的债权债务官司也分别涉及合同债务案件、无因管理案件、不当得利案件、侵权损
害赔偿案件。
    本书在民事官司证据导读部分介绍了民事证据法方面的基本知识，归纳了大量的证据运用方面的技
巧和方法，如如何审查判断证据的“三性”，如何确定证明对象，如何进行举证、质证和认证，如何
判断证据的证明标准，如何分配举证责任，如何进行证据保全，等等。
同时，本书以典型案例为“引”，围绕实践中适用证据规则经常遇到的重点、难点和热点问题，通过
遴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，以“以案说法”的形式对司法实践中的证据理论和实务问题进行了
广泛深入的分析和探讨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。
    本书不仅可以为普通百姓打官司提供帮助，还可以成为律师、法律工作者的法律实务参考书，也可
以为法学院校选用作为案例教学的参考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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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证据的客观性，是指诉讼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，而不是人们主观猜测和虚假的东西。
证据的这一本质特征，要求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，应当是对案件事实的客观反映和真实描述。
行为人行为的实施及其后果的形成，必然会对所作用的环境、人或物产生影响，从而形成一些客观存
在的事实材料。
这些事实材料可能表现为一定的物品、文书，也可能是为在场人耳闻目睹，有所感知，从而表现为证
人证言、当事人陈述。
上述事实材料都是对案件事实的真实反映，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，因此能够证明案
件事实的真实性。
证据的关联性，是指诉讼证据与案件的待证事实之间存在客观的联系。
客观存在的事实是多种多样的，并非所有的客观事实都能成为证据，只有那些与案件事实存在客观联
系的事实才能成为证据。
证据之所以能够对案件事实起到证明作用，正是由于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联系。
证据和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是多种多样的，有的是直接联系，有的是间接联系；有的是因果联系，有
的是非因果联系；有的是必然联系，有的是偶然联系；有的是肯定性联系，有的是否定性联系；有的
是时间上的联系，有的是空间上的联系，等等。
所谓证据的证明力的大小，就是指证据与案件存在的客观联系的程度，以及对确定案件事实的作用。
证据与案件事实的联系必须是客观存在的，那些具有假想联系、主观联系的事实材料，不能成为证据
。
证据的合法性，是指在民事诉讼中，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，不为法律所禁止
，否则不具有证据效力。
对证据合法性的要求，目的是为了保障证据的真实性和维护他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。
合法性主要包括了以下四个方面(1)证据主体合法。
证据主体是指形成证据内容的个人或单位。
证据主体合法，是指形成证据的主体须符合法律的要求。
主体不合法也将导致证据的不合法。
对证据主体的法律要求，也是为保障证据的真实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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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用证据说话:债权债务官司证据指导》由法律出版社出版。
证据在打官司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。
几乎人人都知道“以事实为根据。
以法律为准绳”是司法活动的基本原则，但在现实生活中。
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：明明是事实。
但却举不出证据；举出证据来了。
又不能被法院采纳。
打官司，应该如何收集证据？
怎样向法院提交证据？
如何反驳对方的证据？
什么样的证据有较高的证明力？
本系列书就是要解答这些问题。
教会读者在打官司时如何用证据说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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